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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资本主义土地产权制度是不论政治身份的

个人对土地、对自身劳动力的完全所有权。在中世

纪，或者说在前资本主义英国，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任

何一个人；进入现代社会，土地产权才获得绝对性、

排他性和永续性特征，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经

过长期博弈，并通过对封建采邑制的法律清算，17世
纪中叶英国议会颁布废除骑士领法令，法令名称原

文是《关于废除监护法庭、取消直属封臣骑士保有义

务与废除优先购买权并以税收来补偿的法令》(An
Act taking away the Court of Wards and Liveries and
Tenures in Capite and by Knights Service and Purvey⁃
ance，and for setlinga Revenue upon his Majesty in
Lieu thereof)，可简称为《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①该

法令标志上述土地私有制在英国率先实现国家立

法。这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绝对的私有制。立法

前后，“圈地”从未停息，议会土地确权立法后，圈地

运动则成为更为规范化和法律化的土地确权实践，

缩减了无序性和反复性，圈地成果受到法律严格保

护，从而为英国的崛起夯实经济基础。

20世纪以来，关于英国《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

和议会圈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②不过，对于《骑

士领废除与补偿法》，大多学者关注封建采邑来源和

封建领地废除本身。关于议会圈地，多数学者关注

其经济社会影响，如土地耕作方式改变和小农衰落

等，很少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也未见有人在现代土

地私人产权确立这一关键节点上，将“骑士领废除”

与议会圈地有机地联系起来。西方学界关于土地财

产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笔者将其观点分为有内

在联系的三个层次，作简略述评。

其一，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完全的私人财

产权，后者是数千年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揖别蛮

荒时代，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出现私有财产和私有财

产观念，不过那样的私有财产形式和观念是有限度、

有范围的，而且最终与特定身份和特定政治关系息

息相关。传统社会中，谁都不能摆脱人依赖于人的

社会关系，没有独立个体因而没有完全的私人财产

权。古典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尤其以罗马法闻名

于世，可是它的财产权囿于狭小的范围，并且与城邦

公民身份绑定，邦民依附于城邦共同体，一旦丧失邦

民身份，其境况立即与奴隶无异。没有独立个体，遑

论独立财产权。中世纪亦如此。封建化以后，英国

大部分村民地位沉沦，被称为“维兰”，他们是履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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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的依附佃农(bondman)，身体被领主支配，其财产权

很难不受侵犯。很明显，现代完全的私人产权制度

与社会成员受法律保护程度密切相连，在自由主体

缺位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私人财产权利。美

国制度经济学家 J.康芒斯指出：纯粹的私人财产权

利，“直到1689年的革命把统治权和财产分开以后，

这种权利才在英国生效。只要统治者对臣民的生命

财产有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可能存在什么不可侵

犯的财产权”。③

其二，认为混合土地产权是前资本主义土地制

度的共性。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不是没有私人

财产权利，而是没有纯粹、明确、单一的财产权利。

中世纪的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任何一个人。在英格兰

或其他西欧王国，每一块土地上都同时附着几种权

利，一般说来，由于土地层层分封，不仅有佃农和领

主的权利，还有领主的领主权利，乃至更多，被称为

土地权利束(bundle of rights)。其土地在阶梯形的结

构中为由下至上直到国王或其他最高领主所共同

“持有”。法律史学家A.辛普森说：法学家从来不认

为西欧国王拥有所有土地，即使王室领地内的土地，

国王也不拥有全部产权。④国王、贵族都没有单一、

绝对的私人产权，何况普通民众。马克·布洛赫说得

很清楚，他说，在中世纪，封建法、庄园法以及习惯或

契约的“重叠的物权等级制强加在所有的土地上，在

这种物权范围内一切都同样得到遵守，没有任何一

项法权对平民财产具有绝对的居支配地位的性质。

实际上，在多个世纪里，所有有关土地权的诉讼或有

关土地收益的诉讼都是以‘法定占有’为依据，而从

来不是以所有权为依据”。⑤所以 J.柯里强调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不能拥有土地本身，而只是拥

有一份权利在那块土地上”。⑥

梅特兰称：“封建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所有权的奇

特混合。”⑦中世纪英国土地制度被称为土地保有制

(land tenure)，佃农依法占有的土地，拥有一定的权

利，可在法理上，也在实际上，佃户和领主都不具有

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因此，“所有权”(ownership)这个

概念，在16世纪以前的文献中很少找到例证。⑧古代

中国同样如此。在一块所谓“自耕农”的土地上，附

着有耕作者权利，如有条件地转租、买卖和继承等，

可是更笼罩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实际

上，“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与其说

是“自耕农”，不如说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下的“编户

农民”。自耕农来自近代欧洲的概念，指所有并直接

经营那块地产(owner-occupied)的农民，实际上已是

小地产主。

其三，认为完全的、绝对私人财产权利最早出现

于17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帕金(H.J.Perkin)指出：“绝

对所有权这一英国独有的概念”，是在17世纪后期形

成的，以往的私人财产权是不确定的、有条件的权

利，因为“上帝、教会、国王、佃户以及穷人均可以提

出权利主张”。长期的历史演化导致绝对所有权(ab⁃
solute ownership)的出现。这就使得英国从根本上不

同于欧洲大陆国家。⑨帕金说得不错，不过他将绝对

所有权产生主要归因于贵族几个世纪的奋斗，有些

偏颇。还好，不少英国历史学家调整和丰富了帕金

的观点，G.明格特别推重乡绅的历史作用，并分析了

个人财产权与自由体制的关系。⑩这里的乡绅也包

含富裕农民，他们一起构成乡村农业资产阶级。英

国绝对所有权理论见于17世纪中叶哈林顿和霍布斯

的著作中，后又被洛克做了系统的表述。

为什么英国最先在理论上并在法律上确立完全

私人土地产权？关于中世纪英国土地产权关系的个

性，学界抱有长期的热情。不少学者指出，欧洲独有

的封建关系中的契约因素，构成其土地关系中最重

要的特征，这一特征在英格兰体现得最为典型，不同

凡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比之领主权(seigno⁃
ry)，附庸和佃农的权利是弱势的、低等级的，可却有

不可剥夺的权利。臣民拥有一定权利的观念，成为

普遍的社会共识，并融进法律性的规则里，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中世纪法律史学家S.密尔松认为，英格兰

封建习惯法的核心概念不是财产而是关于相互的义

务，进而做了颇为系统的论述。其二，由于臣民权

利具有一定的刚性，因此可以在法律框架下产生有

效博弈。人们对法律法庭的真实诉求，使法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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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既成为必要又变得可能。臣民一方可以凭借土

地权利有效抵抗领主，乃至国王。这一特征相当重

要，如伯尔曼指出：“西方封建财产权体系在其有关

各种对抗的权利的相互关系的概念上却是独一无二

的。”欧洲私人土地产权发展线路图，就是从这里启

动的。经过数世纪的发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最终

使所有权从政治依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取得

独立于政治关系的经济的形式。马克思说：“这

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

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

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

物……”一块土地上重叠着不同等级人的权利，

曾是中世纪很寻常的现象，但到 17世纪末期，原告

则声称更为绝对的权利，霍斯沃斯认为，这是一个

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变化，它标志这个时期的英

国法律已经不同于中世纪。他说：“普通法已经开

始将所有权(ownership)视作绝对权利，该权利对整

个世界都有效，而不仅仅是原告针对被告的权

利。这是现代所有权的原则。”

以上梳理和分析了关于前资本主义土地产权普

遍性和英国特殊性的学术史。17世纪中期，完全土

地财产权理论和立法最先在英国形成和颁布。

一、对封土制的法律清算：从《用益法》到《骑士

领废除与补偿法》

随着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发展，英国社

会势必要求遗弃早已残破不堪的旧制度，最终挑战

封建土地保有制本身。都铎王朝的圈地运动颠覆了

中世纪土地产权关系的根基，无疑推进了这一进程，

下一步直接指向国家最高立法层面。以1660年议会

最终颁布《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为标志，英国在法

律上清算和废除封土封臣制度，确立完全的土地私

有制。其间，议会与国王无数回合的博弈历时近半

个世纪，最后终结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土地混合所有制，代之以产权明晰的私人所有制。

《用益法》(Statute of Uses)是英国现代产权发展

史上的重要节点，其最初用意是规避上级领主或国

王的采邑继承金。采邑制即封建制，创始于8世纪。

采邑封授，本是及身而止，以封君或封臣在世为限，

任何一方死亡，这种关系即告结束。随着时间的推

移，土地封授以后，封君很难支配也很难收回，强势

君主查理曼时代就已出现采邑世袭的趋势。经过二

百多年的发展，大约到11世纪中叶采邑世袭确定下

来，并且受到法律保护，在法兰西，其时采邑本身就

意味着一种世袭地产。所以，1066年封建制进入英

格兰时，采邑就被认为可以继承，似乎没有疑义。

12-13世纪，封建采邑进入市场已是不争事实，1290
年颁布的《土地买卖法》承认采邑交易的合法性。

按照英格兰法律，合法的地产交易限定在可继承的

自由地产(fee simple)范围内，可事实上，不少佃农的

保有地甚至依附佃农的保有地也随之流入市场。

采邑可以世袭和买卖，表明采邑持有人对地产占有

程度的深化，倘若领主有侵权行为发生，采邑持有人

可以对自己的领主诉诸法律。在法理上，从封建采

邑到市场性质的个体私人地产，仍然有相当的路

程。在领主面前，采邑持有人是佃户，承担着相应的

封建义务。例如，封臣照例要缴纳年租，封臣去世或

地产转移时，还要交纳一笔继承金，相当于现今的遗

产税。如果封臣去世时其后代尚未成年，封君对其

后代婚姻及地产拥有监护权；如封臣无嗣或封臣犯

有叛逆罪，封君有权没收采邑。显然，采邑还没有完

全摆脱社会附属物，还不是一块纯粹的地产。封臣

一心追求采邑的全部产权，不甘心继续忍受封建义

务，结果，“用益”制逐渐浮出水面。

最初，用益制是领主的法律顾问对付国王征缴

的方法。他们发现，只要使当事人临终时不是地产

法律上的保有人，就可以规避继承金。国王无法夺

走这份地产，也无法干预土地继承者人选。所谓“用

益”，就是为了特定目的，土地保有人在保证自己获

得地产收益的前提下，将自己土地委托给他人的做

法。用益制结构不复杂，比方说，采邑保有人即委托

人甲，将土地转移给受托人(feoffee)乙，乙依照甲私下

吩咐的方式处置地产收益，受益人(feoffee to uses)是
甲指定的第三者，也可以是甲本人。这样，甲指定的

第三者在甲亡故后通过乙获得土地，同时规避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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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金。受托人是委托人信任的朋友，如律师、教士

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托人往往发展为若干人组成

的法人实体，从而成为永远不死的受托人。不死受

托人使得国王或封君永远没有机会收取继承金，更

无从实施监护权等封建权利。至此，委托后的采邑

与采邑私有似乎没有多少差别。有趣的是，它不是

强制和暴力，仅是一种法律设定。16世纪中叶，采邑

制被废除，然而用益制的理念、原则和运作方式并没

有终结。近代蜚声世界的信托制，前身就是用益制，

其发生作用的领域远远超越了财产范围，被众多法

学名家评价为英国人在法律领域最伟大、最卓越的

贡献。

最早关于用益制的案例之一是将用益用于赠

送。在拉姆西修道院(Ramsey)1080-1087年档案中，

记载了土地持有人欧杜(Eudo)将他保有地用益授予

修道院院长穆里尔(Muriellæ)，并规定在其离世后将

该保有地以及其他土地的用益一并授予圣方济各修

士们。12世纪有更多的用益案例被发现，这与贵族

和骑士参加十字军有关。他们要远离英国数年，因

此需要有人照管自己的土地，行使这块土地的全部

权利。另一方面，确保十字军战士归来后能够全部

恢复土地权利。土地产权分割的概念正当其用：在

这里，十字军骑士被视为土地主人，留下负责照管土

地的人被赋予同样的权利，因此，两类人在同一地产

上拥有不同类型的权利。13-14世纪，用益制在英

格兰大致成形，到16世纪初叶已然相当流行，土地用

益在法理和实践上已处于比较确定的状态，英格兰

大部分封建采邑都以用益方式做了安排。

用益制强化了采邑持有人的权利。按照采邑持

有人的意志，不仅可以生前指定继承人，还可以分割

一部分地产收益满足其余子女。例如，斯塔福德伯

爵卒于 1386年，他生前订立遗嘱，规定长子为继承

人，附带条件为：在其死后继续支付后代的生活津

贴，支付女儿一份嫁妆，3个年幼儿子每人分得价值

100英镑的土地，每年还有100英镑津贴。同时特别

规定，上述子女得到的津贴和土地，及身而止，离世

之后要归还伯爵长子及其继承人。利用用益制可

以指定土地未来权益人，以期长期控制地产归属。

例如，安东尼·米特福德规定长子及长媳为受益人，

同时指定长子直系男嗣为下一代的产权继承人。

采纳用益制还可以规避采邑被上级领主罚没的风

险。德文郡理查德·查德利爵士有4个儿子，长子克

里斯托弗涉嫌犯罪，为了规避土地被罚没的风险，查

德利爵士在 1557年及时委托了家产，明确规定自己

与妻子玛丽(克里斯托弗的母亲)所生的男嗣皆为受

益人。用益制还用于搪塞、逃避债务等。当然，用

益制最通常的作用是规避继承金，既减掉一大笔负

担，也撇清采邑的封建印记。

很显然，用益制有损于封君，特别有损于王权，

然而在英国却大行其道，原因很复杂。一般封君兼

具封君、封臣双重身份，下级封臣规避捐税造成的损

失，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在上级封君身上得以抵

消。可是国王是最大的封君，无处得到补偿。由此

可见，用益制所以大张旗鼓通行，重要原因是英国君

主权力的有限性，他只能按照封建法规享有封君权

力，只要对方在程序上没有违反法律，明明自己吃了

亏，也无可奈何。在英国，实际上国王不是王国土地

的最高所有者。走出王室领地，国王对封臣采邑只

有有限的权利，而且有较为刚性的法律限制。没有

封臣允许，国王不能踏进他们的采邑。很明显，财产

在握的大土地持有者，如发达起来的乡绅和大农无

疑是受益者；一般封君同时是封臣，损益相当；唯独

国王的收益单边流失，直接影响了王室的财政收入。

可举戴克勋爵案为例。戴克勋爵托马斯·范恩

斯的采邑直接受封于国王，颇有身份，其地产分布在

诺福克郡、肯特郡、埃塞克斯郡、苏塞克斯郡，年收益

1042英镑 17先令 1便士。此外，他还与妻子联合持

有一部分地产，年收益110英镑14先令10便士。最

晚到16世纪早期，范恩斯的地产大部分已委托给他

人代为持有和管理，并规定范恩斯本人受益终身，亡

故后其继承人受益。范恩斯 1533年亡故时，资产总

额为832英镑3先令3便士，继承人已届成年，按照委

托规定顺利继承采邑，没有支付任何继承金。其时

英王亨利八世当政，眼看“用益”让他白白流失2/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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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他决定诉诸法庭，追回欠款。诉讼历时两

年，被告一方借助下院力量，竟使国王败诉。此时

乡绅在下院的力量不可小觑，他们普遍认为采邑是

实际持有者的私人地产，亨利八世听罢愤愤不平，却

无可奈何。

在用益制下，时常有世俗贵族地产流向教会，同

样有损于王权利益。很早以来，就有采邑持有人因

信仰而将部分地产捐赠教会，由于教会地产不履行

世俗义务，所以这些地产自此摆脱王权控制，减损王

室财政。为此，英国国会曾规定，未经国王特许，任

何人不得向教会捐赠土地。然而用益的设计可以消

解这条禁令，有人继续献土地予教会却逍遥法外，难

以追究。时值国王与教会关系紧张，王室愈发不

快。还有，因用益产生的争执和诉讼不断，有明显上

升趋势，对国王法庭形成压力。仅从15世纪前半叶

看，国王大法官法庭的诉讼案件数量大增，用益案件

占到诉讼案总量的 67％-70％。由于上述种种原

因，为调整法律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也为减少王室的

财政流失，亨利八世于1536年批准了《用益法》。

《用益法》的核心是将用益权纳入普通法体系，

从此，从普通法的目的、结构和目标来讲，这种方式

将被视为和被裁决为合法。《用益法》承认此前已

经实行的用益契约，受益人的权利不仅没有被剥夺，

还给予其普通法的地位。业已在社会流行三四百年

的不动产用益制，终于被纳入普通法轨道，名正言

顺，其意义不容忽视。实际上，15世纪晚期以来大部

分采邑土地都处于“委托”下，王权法令承认了既成

事实，因为土地产权市场化已是难以抗拒的社会潮

流。该法着眼于仍处在王权控制下的采邑，企望借

助此法尽力阻止王室财政继续流失。1536年该法案

颁布之前已经让渡的地产，不再追缴入地费、继承

捐；然而，凡法令颁布后转为用益者，须向国王履行

一定的义务。具体规定如下：其一，王室对用益地征

收继承金，必要时实施监护权等封君附属权利；其

二，必须沿用长子继承制，任何遗嘱形式都是无效

的；其三，同时颁布《土地登记法》(the Statue of Enrol⁃
ments)，照此，如若土地用益安排，须在威斯敏斯特的

国王登记法庭登记，方才生效。

普通法对用益权的承认，不仅产生了新的土地

权利形态，而且还丰富了土地权利的内涵和实践，例

如普通法第一次承认未来性的土地权益形式，也就

是说，可以设定用益在未来某一时段转移给另一个

人。《用益法》的作用是复杂的。尽管用益制与封土

制南辕北辙，国王还是对已经转为用益性质的采邑

予以承认，显然做出了妥协；但是，在未转为用益的

那部分土地上，他仍然要求得到王权的那一份，与原

来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冠以“用益”的名头。还坚持

长子继承制、否认个人遗嘱的合法性等，引发反抗之

声不断。迫于压力，继《用益法》之后，亨利八世再次

妥协，4年后即 1540年，颁布《遗嘱法》(The Statute of
Wills)。后者是对《用益法》的调整和补充。该法首

次明确规定，采邑持有人可以将不动产或其他财产，

通过遗嘱方式安排给任何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喜

好”，不管任何目的。至此，延续数百年的采邑长子

继承制走到尽头。《遗嘱法》规定骑士领保有地2/3可
按此规定实行，索克保有地(Socage Tenure)则全部按

此实行，索克保有地产权具有更自由的性质。

然而，从法律上最后终结封建采邑制度，还是一

个世纪以后颁布的《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这部法

令清算了采邑上凝结的各方权利，彻底废除封建庄

园制，第一次从法律上终止了历经数千年的土地混

合所有制。《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不是临时颁布的，

其间经历长期、无数回合的较量。值得注意的是，权

利主张者注重议会博弈和立法，将法律认可作为最

终归宿。再者，注重市场原则的运用，货币补偿成为

平衡双方权益的利器。17世纪上半叶，尽管国王在

等级会议中仍大权在握，然而由于英国社会根深蒂

固的法治传统，下院与国王的对峙与冲突中，国王不

能无视议员意愿，更不能为所欲为，双方的协商和妥

协成为这部土地法成功出台的重要因素。

在最终确立土地私有产权的议会博弈中，议会

与国王在补偿金数额上经历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

议会先声夺人，首先提出监护权问题，1604年，关于

废除监护权等封建义务提案，第一次出现在下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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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在《下议院声辩书》(Apology of the Commons)
中，声称“人民的声音即是上帝的声音”。1609年，

下院发布请愿书，再次提出废除监护权，为此愿意每

年向国王支付一笔固定的年金，表现出废除监护权

的强烈愿望。国王詹姆斯一世没有断然回绝，却久

久不能达成补偿协议。1610年下院向国王提出废

除封建领地的一揽子议案，取消采邑继承金、监护权

等一切封建附属义务，并提议签署一个总协议(great
contract)，根据协议，一旦国王放弃以往的封建特权，

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补偿。议会出价每年 10万英

镑，而国王要求成倍增加，双方总是不能达成妥

协。在议会与国王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中，詹姆斯一

世心生疑虑，担心放弃封建特权最终会动摇君主

制，于是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所以至内战前一直没

有结果。不过，乡绅占据优势的下院始终没有放弃

争取自由财产权的斗争。与此同时，国王出售“监

护权”“婚姻权”的交易屡见不鲜，封君的“封建特权”

越来越商品化。

此时，完全私人土地产权法律观念和理论已经

形成，在一些地区和部分领域事实上业已实行，现在

不过要获得国家最高法律的承认，最后抖落封建主

义残存在财产权身上的碎片而已。

1660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骑士领废除与补

偿法》。该法令宣布从此废除封建采邑制，而且兼顾

了封臣和国王双方利益。正如该法令的名称所显示

的那样，立法者不仅废除骑士领保有制，还为国王安

排一项新受益来补偿其损失。

一方面，该法令宣布王权放弃先前的各种封建

特权，从而使土地占有人获益，由此土地性质完成最

后的蜕变：《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从法律上终结了

土地上依附的封建关系，也终结了重叠的财产关系，

产生了唯一的所有人，土地自由转让、自由处置、收

益独享，从而使土地所有权获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

为完全土地私有权立法画上了句号。有立必有破，

国王的弃权要点有二：其一，废除继承金。不论土地

继承还是易手于他人，封君不再向封臣征收一笔款

项以示封建附属关系，切割土地与封君的任何联系，

不论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形式。其二，废除监护权

等封建附属义务。土地个人私有，土地获得了完全

的市场品格，至于谁是土地继承人，是否需要人监

护，是土地所有人的个人行为，与封君完全无关，因

此封君监护权、婚姻权等封建附属义务随之消失。

至此，“封君”、“封臣”以及“骑士领”一类的称谓也被

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封建保有制下的采邑持有人

(holder)，现在变成了事实上也是法律上的“地产主”

(land owner或 estate owner)。封土封臣制度在英国已

有六百多年历史，在欧洲大陆的时间更长，英国最先

结束了封建土地保有制，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传统

君主制基础。国王弃权部分构成《骑士领废除与补

偿法》内容的主体。

另一方面，何以补偿和替代(Lieu thereof)国王在

这场变革中的损失？该法令废除封建采邑制、监护

法庭等，同时明确表示“国王及其继承人或其他子嗣

获取完整与充足的补偿与赔付”。双方谈判的结果

是，议会每年向王室提供10万英镑补偿金，后者通过

增加税种的方式来筹集。征税范围为啤酒、麦芽酒、

苹果酒、梨酒、蜂蜜酒、醋、白兰地、咖啡、茶、巧克力

果子露等饮品，征税对象为上述饮品的生产商和零

售商。为此，英国成立新税种征收机构，制定相应政

策，禁止商人借机抬高物价，把增税负担转嫁给普通

消费者。这笔补偿金实际上由新兴资产阶级的一

部分人承担，带有赎买权利的性质。显然，该法开辟

了国家土地改革中诉诸法律以及货币赎买的先河。

赎买原则表明，废除封建采邑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

既往的土地习惯法，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佃户与

一般封建领主的关系，圈地运动中许多案例证明了

这一点。

17世纪中叶英国土地确权立法，大概是土地产

权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此，附有封建义务的

封土(fief)，理论上成为具有市场品格的私人财产，土

地回归为纯粹的经济形式。土地产权变革的法律障

碍被清除了，它是过去的总结，也是今后的前导。自

16世纪圈地运动启动以来，自发的、市场指向的土地

私人确权实践从来没有停止，之后则酝酿着一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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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政府参与下的土地确权运动，注定彻底改

变英国普通民众的生活。

二、法定程序规范下的土地确权运动

17世纪英国政府的土地确权立法，无论出于何

种动机，客观上保护和推动了私人土地产权，也为在

法律轨道上推动更大规模、更长时段的议会圈地运

动扫清了道路。

16世纪都铎圈地运动使英国一部分地区完成或

部分完成土地确权。在那里，无论田制、所有权基本

单位，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

要变化。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麦克法兰研究了17世纪

一个教区牧师的日记，该牧师在埃塞克斯郡厄尔斯

科恩村庄，日记达 660页之多，记载了 1644-1683年

其地产买卖和经营情况。这位牧师名字叫约瑟林(R.
Josselin)，也是一名约曼农业经营者。“他的日记描述

了一种彻底、绝对、排他的私有土地产权状况。他并

不仅仅是一个共同拥有土地的法人团体的受托人和

组织者，他名下所有的土地，在事实上和在法律上，

都是他个人的土地，而不是家庭共有的土地。”他的

儿子桀骜不驯，约瑟林曾多次威胁要剥夺儿子的继

承权，可见他有法律承认的遗嘱权。麦克法兰认为，

约瑟林已经远离传统农民经济范式。事实上，他既

不是庄园佃户，也不是封建领主，而是新型地产主，

有着完全的私有财产权利。显然，该教区已经完成

“圈地”，所以土地产权的基本单位不是共同体，甚至

不是家庭，而是约瑟林本人。通过持续发展的圈地

运动，约瑟林式的大小地产主在英国乡村一批一批

地涌现。

英国18-19世纪的议会圈地与16世纪都铎圈地

运动一脉相承，其性质都是市场指向的土地确权运

动，旨在实现单一的私人土地产权。两次圈地的不

同之处是，16世纪圈地是自发的，形式参差不齐，没

有既定的程序；议会圈地同样是自愿的，然而不能单

独行动，一定要村庄共同体多数人同意、集体行动，

一定有议会的介入，有一套既定法律程序，而且圈地

结果受到法律保障。两次圈地也有相同之处。首

先，都铎圈地虽属自发圈地，实际上也有不同形式、

不同程度的协商，不论条田交换还是共用地围圈皆

如此。其次，也有政府一定程度的参与，尽管都铎政

府初期曾持反对态度，后来逐渐介入进来，国王法院

积极参与调解和判决即是明证。最后，都铎圈地并

非无视法律，庄园法庭档案关于领主和每个佃户土

地权利的原始记录、土地契约及其复件备受尊重，是

判断圈地合法性的权威依据。尽管自发圈地存在混

乱无序，但并非没有既定指向和依归。都铎圈地是

17世纪土地确权立法的社会基础，18-19世纪议会

圈地则是进一步土地确权的逻辑发展和法律实践。

议会正式参与了圈地运动，规定了圈地法定程序，保

证圈地法案得到多数人同意等，是圈地行为的规范

者和监督者；而圈地的决策者以及圈地运作过程的

主角，始终是圈地当事人即土地产权人，从这个意义

上讲，议会圈地仍然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土地产权变

革运动。

虽然首例议会圈地案件出现在 1604年，最后一

例则已进入20世纪初叶，但议会圈地集中发生在百

年间，大约在1750-1850年。从此，“敞田”在英国乡

村土地所占优势不复存在，而被现代田制所替代。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确立新型政府模式，为政府

参与圈地提供了重要条件。之后的圈地须通过一系

列政府颁布的法定程序，从圈地议案提出到呈递议

案于议会，再到各种听证会以至议会最后批准，体现

了公开性与法治化特点。土地确权立法已颁布，议

会至上的“光荣革命”已发生，此时圈地必然被打上

它们的印记。

议会圈地大致经过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形成共识，提出申请，呈递《圈地提案》

(Enclosure Bill)”。圈地申请人不是少数大地产权利

人，也不是一部分村民，而是所涉村民的大部分人。

遵循同意原则，圈地首先要在村民内部形成共识，此

乃圈地启动的第一步。一般以教区即村庄为单位提

出议案，所以，是否圈地要由相应范围的村民讨论。

有时，协商过程颇为漫长，甚至长达几年之久。一旦

启动，圈地的每个程序都会产生费用，例如，个人地

块四周需要筑篱或挖沟，还需要道路和排水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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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当然还有律师费用等，整个算下来圈地

成本相当高昂。1800年，英国农业委员会做了一项

调查，涉及 2591个圈地法案，平均圈地面积为 1612
英亩。调查报告记载了格洛斯特郡特利村庄(Tir⁃
ley)的圈地成本，总圈地成本为 1650英镑，其中法律

及程序费用 497英镑，测量费用 259英镑，圈地委员

费用 344英镑，圈围费用 550英镑。相当于每英亩

投入1英镑以上。根据明格的圈地费用研究，成本

更高，平均每英亩圈地费用达 2英镑 10先令到 5英

镑，而且逐年增长。又据特纳教授估算，平均圈地

费用在1英镑4先令至2英镑10先令之间，还不包括

圈地筑篱的工酬。

如何筹集经费，圈地后能否带来足够回报，往往

成为村民讨论的重要问题。例如，18、19世纪之交，

在威尔特郡有个名叫韦斯特伯利(Westbury)的村庄，

村民对于圈地以及圈地费用来源争论不休，历经8年
才原则上达成一致。反复协商，体现村民的同意权

利，也减少了反复性，不过时间成本很高。村民形成

圈地意向往往经历冗长的过程，绝非个例。圈地费

用通常由土地产权人分摊，也有以出售共用地的方

式筹集，韦斯特伯利村庄决定采取后一种方式。据

记载，在一次村民会议上，该村对圈地费用来源达成

一致——拍卖一部分荒地。

如何计算村民表决的票数，按人数还是土地份

额计，其时都有严格规定。依据议会要求，申请提案

须附上所有当事人名单，标明每人土地的价值，以及

他们的态度，或支持，或反对，或中立，一一标明并亲

笔署名。提案要经过村民最后表决才能生效，值得

注意的是，是否通过圈地不取决于当事者人数，也不

是土地数量，而是土地价值之比。一般情况下，圈地

议案若要通过，需要获得全部土地总价值3/4及以上

的土地拥有者的同意，有时则要达到4/5以上。人们

更重视土地商业价值而不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表明

当时英国村民的土地观念和乡村市场化的程度——

土地市场价值与土地处置权之间形成了一定关系。

在一些教区，尽管有着众多小土地者反对，却不一定

能够阻止圈地提案通过。

圈地倡导者们总是竭力地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

者。他们想出各种方式游说产权人，或在酒馆、餐馆

召开演讲会，或在当地报纸上诉诸文字，主张圈地的

好处。林肯郡的鲁德福德教区拟推动圈地，倡导者

在《斯坦福信使报》上曾两度发文鼓动圈地。圈地

期间除了法令性通告，还有大量的非官方游说活

动，颇为耗时费力。显然，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

让不同权益当事人自由表态，并都赞同圈地实属

不易，例如，上述韦斯特伯利村庄圈地倡导者是巴

顿 (Barton)，当他千辛万苦终于争取到土地总价值

4/5 的拥有者同意时，他说：“你要是想折磨一个

人，就让他倡导圈地议案。”在议案未获通过之前，

他的经历和感受难以名状，希望、恐惧、焦虑、烦

恼，五味杂陈。“我的脚已经磨烂，花钱如流水，虽

然没像可怜的小戴维斯先生一样瞎了一只眼睛，可

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圈地得到足够多的产权人同意后，村庄还要与

领主和教区主持人达成原则性协议。共用地系庄园

地产，从源头上和名义上讲，庄园领主授自上级领主

甚至国王，圈地后共用地被切割了、消失了，领主如

何获得补偿？再者，以前每一块土地的产权人都要

逐年缴纳什一税，标志着教会在土地上的权利，圈地

后不再缴纳什一税，教会得到什么补偿？以往的契

约和惯例并非完全无效，他们通常采用协商和经济

手段，了断产权交叉缠绕的种种乱象，各得其所。

紧跟着就是起草申请圈地提案，一般须经专业

律师之手。在上交提案之前，还有向议会请愿的程

序，明确表达圈地愿望。该教区土地权利人代表手

持圈地请愿书(The Petition)，呈送下院，当面公开宣

读，声明本教区圈地之必要，且已经多数土地产权人

同意，请求议会允许呈上圈地提案云云。随后，《圈

地提案》被正式呈递。

第二，“经上下议院通过，获取《圈地法令》(En⁃
closure Act)”。这一步骤须在议会完成一系列程序。

该提案通常先送到下议院，经过“三读”，其间，专门

委员会对圈地议案详细检视，议员就此质疑、辩论，

也可以提出修正案。与此同时，议会对外开放，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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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反对圈地议案的请愿书(Petition against Bill)，
倾听不同声音并核实情况。涉案教区村民，无论大

小土地产权人，还是无地茅舍农，都可以向议会请

愿，反对圈地。请愿可能产生修正案，也可能叫停圈

地。提案经过“三读”审阅、纠错等程序，而后付诸表

决通过。接着，提案便被递交上院。上议院的审查

似乎更简单些，一般是附议式表态，如“同意议会下

院通过的署名为‘……’的圈地提案”，偶尔附上修正

案。经两院通过并呈送国王签署，该提案正式成为

《圈地法令》。

在议会审查圈地提案的整个过程中，坚持程序

正义，保持公开透明，媒体随时跟踪报道，保证涉事

相关人群的知情权。在审议过程中，议会接受相关

个人及群体的种种抱怨和诉求，这些意见成为议员

修正案的资源，也可能直接导致圈地提案流产。《圈

地提案》向《圈地法令》的转化，并非每一桩都能成

功。例如，1743-1845年，诺丁汉郡呈递 171件圈地

提案，133 件获议会通过，另 38 件未通过，占比

22％。有些地方的未通过比例更高，如 1757-1843
年，牛津郡共提交 189件圈地提案，结果 129件获准

通过，60件被驳回，未通过率接近1/3。

第三，“反复协商，依法切割权利，重新安排土

地”。当提案成为圈地法令以后，圈地进入攻坚阶

段。圈地村庄的所有土地产权人，先要推举公正的、

有一定身份的人士组成圈地委员会，主持村庄圈地

事宜。委员会常常由若干乡村律师、牧师和约曼等

人员组成，通常有三名，分别代表着庄园领主、教会

和其他土地产权人的利益。还有一名书记员和一名

测量员，须从外面聘请，避免涉及圈地利益。在全体

村民大会上，圈地委员们宣誓就职，承诺恪守《圈地

法令》，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圈地法令》具有严格的

法律效力，圈地委员会不能逾越法令授权范围，具体

到每一个步骤和具体做法都有严格规定。比如，按

照《圈地法令》，以篱笆木桩作为地块之间界标，可这

种界标易被闹事者破坏，倘若圈地委员会拟改为壕

沟为界，它不能擅自变动，村民附议也无效，除非请

求议会核准第二个圈地法令，授权改变。圈地运动

练就了一大批来自民间、谙熟法律的圈地委员，大量

的议会圈地档案披露，他们大多数是称职的，工作小

心而认真。一旦圈地委员会的工作令人满意，在当

地小有名气，他们便会经常受到聘请，一些人成为职

业圈地委员，或大部分时间从事圈地工作。一些人

由圈地调查员干起，逐渐成长为圈地委员，甚至成为

资深圈地委员。比如爱德华·黑尔(Edward Hare)作为

圈地委员，参与了133次圈地，圈地面积达273,000英
亩。另一位圈地委员约翰·德摩尔(John Dugmore)参
与了135次圈地，圈地面积达259,000英亩。

圈地委员会要反复征求各方权利人的意见，仔

细调查和核实土地情况，然后提出如何圈地的一揽

子方案，以求被多数人所接受。为此，首先，每个产

权人要提供财产状况书面材料，说明土地、住宅权

利，共用地上享有的权利，以及持有地性质，如自由

持有地、公簿持有地还是契约租地等，务必真实和详

细。其次，每个产权人同时提出自己圈地要求，如地

块位置、土壤条件等。接下来，圈地委员会依据庄园

档案，对申报清单逐一核实和取证。最后，根据土地

权利人法定享有的土地权利，交出土地的状况，并参

考他的愿望，划出一块土地交付产权人，即为“圈

地”。所谓圈地，可以理解为“置换”，就是将自己分

散在条田里的土地集中起来，形成独家所有的方块

田并围圈之。面积可能有变化，但土地价值对等。

圈地的另一层含义，可理解为土地权利“清算”。例

如，分割共用地后，共用性质的土地就变成属于自己

那一份的私人土地财产。又例如，原来附着一些封

建关系的混合土地产权，有可能变成单一产权：公簿

持有地依照既定契约享有不同的权利，产权状况较

复杂，圈地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只要公簿持有农和

领主协商一致，公簿持有地可以转化为自由持有地，

不过，通常公簿地持有人要向领主交付一定的补

偿。所以，表面上，圈地改变了敞田制，本质是土地

确权：经过协商，经过利益权衡如货币和土地补偿

等，确定土地的唯一归属人。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原土地状况和权利的审核，

还是新地块的划拨，每一个环节都有村庄其他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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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参与，重要的决定则要在村民圈地会议上通过，

并随时公开信息。18世纪中叶，议会有明文规定，圈

地会议必须公开发布。有的地方还规定，必须在会

议召开若干天之前广而告之，张贴在教堂大门上，或

是刊登于当地报纸上。

尽管有村民的参与，有法律程序，然而没有一场

变革是平静的，但凡涉及切身利益的变革，总有一部

分人付出代价，甚至社会整体都要付出一定代价。

多数人同意的原则意味着少数人被否决，况且占比

2/3或 4/5的多数不是人数而是土地价值之比，也就

是说，被否决的少数人高于上述占比。有相当比例

的圈地提案被议会否决而流产，这是抵制圈地力量

的明证。反对的力量大多来自小农。他们对共用地

的依赖性较大，现在共用地被切割了、消失了，他们

的损失首当其冲。如果他们没有公共权利，将得不

到任何补偿，所受打击更大。还有，土地越少，圈地

成本越高，这也是小农不欢迎圈地的原因。一般说

来，小农抵制圈地，可是也不尽然，有时持有一定规

模地产的农民也加入反对圈地行列。据记载，一个

名叫帕内尔(Richard Parnell)的农民，现有27英亩(约
合180市亩)土地，他认为日子过得不错，不相信圈地

后会更好。让人们自由表达意见，就要付出一定的

成本，小农阶层再加上一些不愿改变现状的人，抵制

圈地的力量是可以想见的。其时，一个圈地调查员

名叫托马斯·考珀(Thomas Cowper)，留下了一部详细

的工作日记。他说，在威灵堡(Wellingborough)圈地

期间，几乎每一步骤都会遇上不合作甚至敌对情绪

和行为。例如，拒绝表态和拒绝在圈地提案上签字，

拖延丈量土地，辛苦编制的土地质量评估册和土地

分配清册被偷盗，这些都会严重拖延圈地进程。反

对者甚至诉诸暴力。在西哈顿(West Haddon)，人们

的抗议曾经使第一个圈地议案流产；圈地议案获得

通过并实施后，抗议者们又在圈地上举行足球赛，拔

除和烧毁圈地木桩栅栏，导致价值 1500英镑的损

失。在维尔巴斯顿(Wilbarston)，反对者索性在共用

地上竖起障碍物，直接阻止圈地。圈地是经过村

民表决的，是合法的，但不是没有反对意见，少数人

的意见被多数人裹挟甚至发生不合法的环节，也未

可知。

争议甚至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调解矛盾、化解冲

突成为圈地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1779年《伯克

郡斯频教区圈地法案》，就记载了圈地委员化解矛盾

的过程，他们依法展开调查，多方取证，做出裁决，尽

量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合法权利。协商过程是艰难

的，有一定的专业性，这是有经验、熟知乡村惯例和

习惯法的委员受到欢迎的原因——土地要确权，田

制要改造，但还要遵循以前的契约。原敞田上的每

块土地都是有契约的，上面载有受习惯法保护并且

实行上百年、数百年的土地权利，是圈地中重新安排

土地的法律依据。圈地不产生新法律，只是圈地后

形成的土地权利更加明晰，更具有排他性。以共用

地围圈为例。“议会圈地”期间，几乎每村都涉及共用

地围圈，争议也最大。共用地(common land)很早就

存在，是早期村庄共同体的产物。对于耕地之外的

林地、荒地和沼泽地等，每个村民都有使用的权利，

然而严格排除村庄以外的人使用，因此，是村庄共同

体内“共用”而不是“公用”，国内一般将其译为“公

地”，似有不妥。封建庄园时期，凡占有保有地的村

民，都承担一份封建义务，都可以使用共用地，不过

因其封建义务不同在共用地上的权利也有所差别。

圈地运动意味着，由村庄共同体本位进入个体为本

位时代，既排斥村庄以外的人使用共用地资源的强

度，也要限制本村庄内部使用共用地资源的强度，即

在庄园一村庄共同体内明确个人土地产权的边界，

因此共有地势必被分割。基于领主是名义上的共用

地“所有者”，所以共用地分割首先是村民与领主之

间的分割，通常的做法是双方利益都要得到承认。

各地情况不一样，经过反复谈判与协商，一些地方的

领主得到原共用地的1/17到1/8；村民依据先前的权

利也得到相应的地块。中世纪共用权转化成近代

私人财产权的过程中，没有完全背离历史，抛弃习惯

法，相反，习惯法是土地安排的重要依据。

重新设计村庄的道路交通、排水系统等是圈地

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这些过程同样有村民参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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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将受到重视并纳入实施方案。总之，圈地维

护了土地产权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人的利益，

也不是政府的利益。

三、圈地补偿原则及圈地代价

圈地法案以法律形式确认圈地合法性，因此，圈

地后的土地情况及补偿都有明确和规范的记载，形

成一份法律文件备查，而且圈地成果也理所当然地

受到法律严格保护，与都铎圈地相比，获得了明显的

改善。

绘制《圈地裁定书》(An Enclosure Award)，留下土

地确权档案，表明圈地成果受到法律保护，也是议会

圈地的最后一步。一般圈地裁定书事无巨细，重点

不一，通常记载着领主、教会和佃户各方人士圈地后

得到的补偿，也记下村庄每个权利人在圈地后的土

地位置、规模和权利；标明圈地后村庄道路与格局，

并附有数据和蓝图。《圈地裁定书》是若干年圈地的

总结，是村庄内无数次协商、谈判的结果，在向全体

产权人公布、垂询并最后修订后绘制而成。例如，

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汉沃思 (Hanworth)村庄，从

1800年到 1803年，圈地委员会共主持召开了五十多

表1 牛津郡S.阿斯顿村庄农民圈地前后土地变化(1767年)

姓名

S.科利尔

T.索瑟姆

T.格雷戈里

W.索瑟姆

C.佩罗特

T.欣德

S.惠特

K.多默爵士

同上

F.佩奇

同上

Y.沃森

同上

Y.克拉里

R.乔治

L.巴斯韦

J.兰利

Y.霍普克拉夫特

R.福克斯

T.福克斯

W.温
同上

E.戴维斯

J.戴维斯

J.乔治

圈地前土地

0.25英亩(1雅得)
0.75英亩(3雅得)
1.25英亩(5雅得)
0.25英亩(1雅得)
0.25英亩(1雅得)
0.125英亩( 12 雅得)
一块土地(面积不详)
101.25英亩( 3 38 雅兰得)和4块零散土地及共用权

一片草地上的某些块土地

15英亩( 12 雅兰得)及共用权

某些块土地

105英亩( 312 雅兰得)及共用权

22.5英亩( 34 雅兰得)
3.75英亩( 18 雅兰得)及共用权

30英亩(1雅兰得)及共用权

135英亩( 4 12 雅兰得)及共用权

75英亩( 2 12 雅兰得)及共用权

15英亩( 12 雅兰得)及共用权

30英亩(1雅兰得)及共用权

15英亩( 12 雅兰得)及共用权

78.75英亩( 2 58 雅兰得)及共用权

名为“W.雅德”契约租地上的0.25英亩(1雅得)土地

82.5英亩( 2 34 雅兰得)及共用权

22.5英亩( 34 雅兰得)及共用权

一处茅舍及“放牧奶牛的共用权”

圈地后土地

(英亩)
0.5
1.5
2
0.5
0.5
0.25

63.5
20
8.75
2.25
92.75
23.75
3.25
21.75
84.25
56.75
12.5
25.5
8.5

50.25
1.5
53.5
15.75
1

(杆)
11
12
1
14
18
17
4
29
14
38
11
3
2
4
21
6
26
16
30
25
0
0
7
11
23

资料来源：W. H. R. Curtler, The Enclosure and Redistribution of Our Land, Clarendon Press, 1920, pp.31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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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协商会议，才终于完成圈地判定书，它将成为一份

法律文件。

一份牛津郡S.阿斯顿村庄(Steeple Aston)圈地裁

定书，记载了更丰富的信息，呈现1767年圈地后该村

庄的土地情况。它详细记录了圈地前后每个村民土

地数量变化。该数据来自圈地中3次土地调查，其中

两次调查只涉及土地数量，一次调查同时涉及土地

数量及其市场价值。该村庄圈地总计达 988英亩。

在原圈地裁定书中，土地计量单位使用雅得(yerd或
yard)和雅兰得(yardland)，在牛津郡，一般 1雅得为 1
个地块单位的1/4，每个地块通常为1英亩；1雅兰得

一般为30英亩。引用此表格时，笔者一律换算为英

亩表示，并将原计量数据附后。

从表1可发现，农民土地规模在圈地前后变化不

大，在统计所及的农民土地中，面积增加者仅占1/4，
而且增加幅度有限，0.25英亩-1.75英亩。相反，大

多数村民地块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从二三英亩到

几十英亩不等。土地减少最明显的是K.多默爵士和

L.巴斯韦尔，他们原来分别有101.25英亩和135英亩

土地，圈地后其土地面积都减少 38％左右。从数据

上看，不仅上述二人，该教区50英亩以上大户的土地

都有所缩减。土地面积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圈地

费用昂贵，往往拍卖部分土地用于圈地费用。同时

也表明，村庄的上层人士没有借土地变动之机兼并

土地，欺压小农。相反，土地略有增加的7人中，除一

人原有二十多英亩土地，其余都是一英亩左右的绝

对小农。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一些小农因支付不

起圈地费用而离开土地，另谋生计或漂流在外，因此

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另外，此时人们更看土地市场

价值，表面上看，巴斯韦尔和多默爵士的土地面积有

较大幅度减少，但实际上他们土地的市场价值没有

下降那么多。

S.阿斯顿村庄圈地裁定书记载了圈地过程中对

教会的补偿。每个英国村民也是基督教教民，所以，

此前每一块土地的产权人都担负什一税义务。圈地

委员会并不否认这项义务，所以拨付一定土地给教

会，作一次性补偿，从此结束了什一税的历史。更

重要的是，此举排除了教会的土地权利。就这样，

原来混合土地权利一项一项地被剔除，只保留单

一权利。下面的数据进一步解释了圈地后大部分

产权人的土地数量何以减少。为赎买什一税豁免

权，该教区共拨付四百多英亩土地，在整个村庄圈地

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产权人为土地确权付出了巨

大代价。

在圈地过程中，不仅参照封建保有制下的惯例

和契约，同样尊重业已实行的商业租佃契约，它们也

是补偿原则的依据。村庄在共用地切割中，没有排

除领主，相反，基于领主在原庄园法中的地位，不少

村庄给予领主较大的份额。此时习惯佃农主要指公

簿持有农，在支付领主一定费用后，一些公簿地变成

了单一产权的自由土地，持有者也变成自由持有者，

彻底蜕掉习惯佃农(customtenant)外壳。圈地前的商

业租佃契约同样有效。议会圈地中，许多契约租地

小农和租地农场主也许一时失去原来耕作的土地。

由于土地、道路重新安排，在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议会

圈地期间，村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生产秩序和原租

佃契约难免受到冲击，很可能使承租者蒙受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产权人通常对承租者做出货币

表2 牛津郡S.阿斯顿村庄(教区)什一税补偿情况(1767年)

该村教会附属地原有375英亩( 12 12 雅兰得)
为圈地而损失的什一税

为以前圈地而损失的什一税

给堂区主持人(原已有90英亩即3雅兰得)
为伍藤区圈地而损失的什一税

补偿：188.5英亩

补偿：156.5英亩

补偿：10英亩

补偿：77.75英亩

补偿：1.5英亩，18杆
资料来源：W. H. R. Curtler, The Enclosure and Redistribution of Our Land, Clarendon Press, 1920, p.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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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主要不是同情之心，而是契约使然。在英国人

心目中，未逾期的土地承租合同与习惯法一样，都具

有法律约束力量，即使不得已终止合同，也要协商后

做出赔偿。再者，是对承租者以往劳动和资金投入

的补偿。在1832年牛津郡卡弗沙姆教区(Caversham)
圈地档案中，该教区圈地法案第二十八款特别提及

“对圈地导致庄稼损害亦要补偿”，还提及对承租者

施肥和耕地劳作做出补偿，这显然是根据商业租地

契约所做的补偿。

不少圈地法令还对茅舍农和其他穷人共用权丧

失给予补偿，同样表现了对村庄习俗和惯例的承

认。按照法理，非村庄共同体成员即没有村庄共用

权利的人，不能使用共有地，也不因共有地消失而获

得补偿，实际上并非全然如此。据记载，一些教区也

安抚了这些人，他们规定凡占有土地达20年以上者，

不论土地性质和面积多寡，即使没有共用权，也可以

因失去共用地而得到一份补偿，尽管补偿有限。有

的教区规定实际占地50年。历史学家指出，做出这

样的补偿，不是依据法律而是遵从习俗，而习俗不

同，所以补偿形式多样。共用地最重要的是放牛羊

和采薪柴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放牧牛羊的小块共

用地被保留下来，交给村庄贫穷的农民；有的地方分

配给他们一定额度的共用地放牧。而在另一些地

方，共用地禁止无偿放牧，需要支付租金。每一桩

土地的切割与合并，每一项货币补偿和赔付或以法

律为依据，或依照惯例和习俗。每一桩协议的达成

都是各方艰苦谈判与协调的结果。关于小农受到的

损害，冈纳的评估可供参考。他说，小农作为个体大

概被公正对待，但作为一个阶层遭受了苦难。

总而言之，圈地的结果对小农最为不利。圈地

费用昂贵，面积越小，成本越高。圈地费用通常是每

英亩1-2英镑，而19世纪初圈围一块10英亩土地需

支出 90英镑，5英亩份地 60英镑，而 2.5英亩竟高达

40英镑。所以，小农圈地费用比例高于一般土地产

权人。一个有3英亩土地的小农若要圈地，他将面临

颇为尴尬的处境：尽管圈地后的土地价格翻倍——

由圈地前的 30-40英镑上升到 60英镑，可他先要支

付 40-50英镑圈地费，最后所得有限。如果他无法

筹措这笔圈地费，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先将土地卖

掉，拿着卖地所得，承租更多的土地；或者卖地后另

谋生计，远走他乡。明格认为，这是“最坏的案例”；

也有小农圈地而不出卖土地。“出卖土地给小农家庭

几代人带来痛苦和悔恨。这是小农圈地的代价。”

圈地对于足无寸土的茅舍农，则更为不利，甚至是灾

难性的。茅舍农没有法定的土地权利，按照习惯法

不能从共用地消失中得到补偿，即使有所补偿也不

足以抵消所遭受的损失。有共用地在，一头奶牛、两

只猪、几只家禽，他们就能生活下去。圈地后，他们

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沦为农场或工业雇佣工人，或寻

觅生计无门而流落街头。他们抱怨圈地毁了他们的

生活，这种现象在18世纪很常见。在贝德福德郡的

莫尔登，土地被圈围之后，农学家阿瑟·扬来参访，一

个农夫和几个茅舍农接待了他，声称圈地破坏性高

于战争，将要毁灭整个英格兰。阿瑟·扬不解地问

道：“圈地到底让你们失去了什么呢？”回答是：“在共

用地被圈围之前，我们能养4头奶牛，但现在只能养

1只鹅，你说我们失去了什么!”

结语

17世纪中叶，英国议会通过立法形式废除封建

采邑制并确认土地私有产权，其后，又经历了长时

段、大规模的“议会圈地”，将土地私有产权扎根在英

国乡村大地。至此，英国基本完成了土地确权立法

与实践。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漫长的博弈中，英国议会迫使国王在观

念上，也在法律上反复确认大宪章，又迫使国王承认

臣民权利，使其在国家事务中不断做出妥协。继 16
世纪中期议会推出《用益法》《遗嘱法》后，又经过长

时间协商和谈判，1660年终于成功出台《骑士领废除

与补偿法》，清算和废除封君封土制度。该法在英国

率先终结了前近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混合所有权，确

立完全土地私人财产权。据此，议会每年向王室提

供10万英镑补偿金，开创国家在土地改革中诉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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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及货币赎买权利的先河。笔者重新翻译该法的

全称并简称为《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更忠实于

该法原名本意，表明该法既是巨大进步，亦是必要

妥协的结果。赎买原则表明，废除封建采邑制不

意味着全然废除既往的契约与惯例，这样的原则

同样适用于佃户与一般封建领主的关系，对维系一

贯的法治传统和行将进行的“议会圈地”具有积极的

导向作用。

第二，在议会圈地运动中，土地产权人之间的协

商始终是圈地过程的关键环节。从是否要求圈地，

到圈地议案拟定和呈递，直接参加者和最终决策者

皆为该庄园多数土地产权人，而不是议会或政府官

员；圈地议案是多数产权人的设想与规划，而不是议

会规定。议会是村民圈地行为的规范者和监督者，

而圈地当事人即土地产权人才是圈地运动的主角。

因此，议会圈地本质上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土地产

权变革运动。

第三，先有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后有法律确

认；土地立法反过来又规范和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实

践即议会圈地，反映了英国经验主义的立法模式。

议会圈地与16世纪圈地的根本动力来自社会的强烈

需求，要求明确土地产权的最后归属，将混合、模糊

的土地产权变为单一、清晰的私人财产权，创建有效

的管理、投入和产出机制，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不

同点是，议会圈地纳入了议会提案流程，因此更加规

范、更加公开和更具法律效力，但圈地成本更高。圈

地需要巨额投入，还要拨出大片土地赔付相关利益

方，以至缩减圈地人的土地份额，可是多数村民还要

选择圈地。他们宁可付出高昂成本，投入到无形的

法律服务和权利安排上，也要获得明确属于自己的

土地权利。唯一的解释是，人们迫切要求完整的土

地财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这已经成为社

会共识。

第四，议会在议会圈地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

疑。关于圈地法定程序的规定，圈地原则获得有效

监督和规范，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等，议会在其中的作

用无可替代。圈地运作的主体是要求圈地的土地产

权人，议会则是圈地秩序的监督者，使每一个环节

都公开化，并使圈地成果成为法律的保护对象，尽

可能地缩减无序性和反复性。明格指出，人们很

难相信圈地法案制定和实施完全不受个人的压

力，亦难相信圈地的结果对所有的利益方都完全

公平，但协商过程确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和公开性。通过圈地提案先要经议会“三读”，再

经过上院和下院批准，最后国王签署方能生效。

这不仅坚持程序正义原则，也为反对圈地等不同

意见表达留下时间和空间。圈地损害小农阶层并

遭遇小农的抵抗，但总体说来，圈地是有序的，很

少发生骚乱。以上种种，皆为英国近代土地变革的

重要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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